
苏工信节综 匚⒛⒛〕5号

关于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岗位
人员中级职称专项评审的通知

各市、区工信局、人社局,姑苏区经科局,工业园区经发委、

组织部 (人事局 ),高新区经发委,市节能监察中心,各重

点用能单位 :

为贯彻 《节约能源法》,落实市委、市政府服务重点企

业举措要求,不断提升我市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人员专业

技术水平,市工信局、市人社局联合组织开展 2Ⅱ0年重点

用能单位能源管理岗位人员中级职称专项评审工作。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申报对象

目前任职于苏州市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岗位的专业

技术人员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.具有节能相关专业知识、工作业绩,并完成各级节能



主管部门规定的业务培训。

2.学历、累计工作年限符合要求的人员可直接申报中级

职称。

3.其他条件按照《江苏省专业技术资格条件》规定执行。

三、材料要求

1.申 报专业。申报人员对照 《苏州市工程系列职称评审

专业 (学科 )目 录》,结合本人所从事专业申报相应专业中

级职称。

2.业 绩成果要求。申报人员应提供与能源管理工作以及

申报专业相关的业绩成果。

3.申 报材料制作。申报人员可在苏州市工业和信 `恝 化局

网 站 公 告 栏
(http∶ //g殉 .SuzhOu。 gov。 cll)下 载 申 报 材 料 ,并 按

要求准各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1.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准各申报材料,经单位核实后 ,

向所在地节能主管部门申请职称评审。各节能主管部门做好

申报人员花名册 (见附件 )汇总工作。

2.申 报人员经所在地节能主管部门同意后,将职称申报

材料报至市节能监察中心。市节能监察中心负责申报材料的

初审工作。

3.市 节能监察中心将通过初审的职称申报材料统一报

至市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中心,由 市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中心组

织专家实施职称专项评审。

五、申报材料受理时间



⒛ 20年 4月 18日 至 6月 19日 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1,报名收费。根据省物价主管部门及财政部门相关规定

收 取 ,300元 /人 。

2.联 系 方 式 。市 工 信 局 联 系 人 :沈 聪 ,电 话 :6” γ 902冖 812

/13771781927; 饣冠玄 , 电话 : 67274902-822/13776063036。

附件:申 报人员花名册

保障局

2020年 3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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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0年 3月 31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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